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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职能。

我所的服务宗旨和业务范围：承担本行政区域内最高计

量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建立和保存工作，开展量值传

递，执行计量检定规程，依法执行强制检定，提供计量检定、

校准测试服务，承办上级主管部门交办(委托)的其他工作。

（二）年度总体工作和重点工作任务。

在授权范围内依法开展强制检定业务，完成本辖区内用

于贸易结算、医疗卫生、安全防护、环境监察等方面的计量

器具强制检定任务。重点做好集贸市场在用计量器具强制检

定及涉企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。

（三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为着力保障本部门人员经费的

前提下，充分利用项目资金，依法开展强制检定业务，提供

计量检定、校准、测试服务所需的各项运转性支出。为满足

计量器具溯源需求和为计量监督提供必要的技术需求增设

购置技术设备。

（四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

2021 年度我所总支出 175.72 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

128.17 万元，占总支出 73%；项目支出 47.55 万元，占总支

出 27%。主要支出项目如下：工资福利支出 141.7 万元，占

总支出 80.64%，其中：基本支出 104.19 万元,项目支出 37.51



万元。商品和服务支出 32.61 万元，占总支出 18.56%，其中：

基本支出 23.99 万元、项目支出 8.62 万元。其他资本性支

出 1.41 万元，占总支出 0.8%。

二、绩效自评情况

（一）自评结论。自评等级为良好，自评分数为 99.58

分。

（二）履职效能分析。总分 50 分，自评分为 50 分。

为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工作顺利开展，积极开展各项运转

性支出，力争支出进度达到序时进度要求。2021 年共检定强

制检定计量器具 9811 台件，其中贸易结算 7590 台件、安全

防护 2126 台件、医疗卫生 95 台件,免征检定费用 57.11 万

元。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和年初工作计划。

2021 年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：

序号 项目名称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

1 检测成本 完成辖区内强制检定计

量器具7100台/件的周期

检定工作。

全年完成强制检定计量器具 7682 台件，

其中贸易结算 5556 台件、安全防护 2126

台件。全年校准计量器具 1525 台件。

2 质 量 安 全

监管

完成集贸市场和医疗卫

生单位 2000 台件计量器

具的强制检定工作

全年共完成 24 个集贸市场，30 家医疗卫

生单位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，共检定计

量器具 2129 台件，其中电子秤 1933 台、

案秤 6 台、弹簧度盘秤 95 台、医疗卫生

单位药品称重秤 27 台，压力表 18 只，血

压计 50 台。



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表

绩

效

指

标

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
预期目标内容或

指标值

实际完成情况

或指标值

产出指标
1.依法需强制检定的计量器

具检定完成率
100% 100%

产出指标 2.支出率 100% 100%

产出指标 3.到位及时率 100% 100%

产出指标 4.设备完好达标率 100% 100%

产出指标 5.设备采购经济性 100% 100%

效益指标 6.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合格率 90%以上 100%

效益指标 7.社会公众满意率 90%以上 100%

部门预算资金支出率 100%：（一季度支出进度为 31.1%，

执行率为124.4%；二季度支出进度为67.4%，执行率为134.8%；

三季度支出进度为 86.2%，执行率为 114.9%；四季度支出进

度为 100%，执行率为 100%。全年平均执行率为 118.5%）。

（三）管理效率分析。总分 50 分，自评分为 49.58 分。

1．预算编制。

新增项目事前绩效评估。2021 年本单位无新增项目。

2. 预算执行

(1) 预算编制约束性

严格执行按照经批复的预算执行，控制预算调节。各项

收入和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统一管理，预算编制符合《预算法》

和国家其他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贯彻实事求是、统筹兼顾、



量入为出、保证重点、绩效管理、略有结余的原则，切实按

照合理性、规范性做好预算编制工作。

（2)财务管理合规性。我所制定了《广东省翁源县质量技

术监督检测所财务管理制度》、《广东省翁源县质量技术监督

检测所财务支出管理制度》。各项财务活动严格遵循管理要

求，支出必有依据，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的情况，不存在挪

用项目资金的情况。

3.信息公开

（1）预决算公开合规性。本所按照省局对预决算信息分

开 工 作 的 部 署 ， 及 时 在 韶 关 市 人 民 政 府 官 网

（https://www.sg.gov.cn/）上对 2021 年的预算及 2020 年

的决算进行了公开。

（2)绩效信息公开情况。本单位没有自己的门户网站，没

有将绩效目标及绩效自评材料在网上对外公开。

4.绩效管理。

（1）绩效管理制度建设。本单位项目经费实行预算管理

及项目负责人制度，规定使用部门必须制订经费使用计划。

（2)绩效管理制度执行。通过建立“事前审核、事中检查、

事后评价”的专项资金全过程监督控制体系，统筹安排资金，

确保项目经费按规定用途合理、规范使用，确保资金安全高

效。

5.采购管理。

严格按照本所制定的政府采购管理办法执行。提前公开采

购意向，按需提交采购计划备案，按时签订采购合同，及时



在平台将合同备案，按程序对采购结果进行验收进及时录入

平台，采购过程全程在平台登记备案跟踪。2021 年我单位政

府采购支出金额 2.82 万元，其中政府采购货物类支出 0.94

万元、服务类支出 1.88 万元。政府采购授予中小企业合同

金额 2.82 万元。

6.资产管理

（1）资产配置合规性。我所房屋面积为 314.69 平方米，

其中办公室使用面积 34.41 ㎡，人均占有办公室使用面积

6.88 ㎡，单位办公室面积和办公设备配置不存在超过规定标

准。

（2）资产收益上缴的及时性。本单位 2021 年无报废资产

及资产收益情况。

（3）资产盘点及数据质量情况。我单位注重固定资产的

管理，每年定期进行一次固定资产清查，核对账面数与实物

差异情况，2021 年，经清查，固定资产账实相符，不存在账

实差异的情况。

（4）资产管理合规性。我所的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全部

纳入“广东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信息管理系统”。单

位实施“单位资产动态兼管，资源共享，资产管理与预算管

理、资金管理相结合”的管理办法。新增资产及时入账，落

实保管制度，责任到人。

（5)固定资产利用率。固定资产利用率为 100%。

7.运行成本。

（1）经济成本控制情况。根据 2021 年部门经济成本分



析表得出自评分数 1.58 分（专项自评得分 7.9，专项自评得

分率 0.79）。

（2）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情况。根据部门决算附表《机

构运行信息表》2021 年我所“三公”经费实际支出数为 0 元，

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数为 0 元。

（四）就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管理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

由于预算管理意识不强，预算编制过于简单，不够细致，

无法全面系统的反映单位财务活动整体状况。建议在做预算

编制前做好预算编制参考数据及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，与单

位业务人员沟通在预算年度内可能产生的较大支出。加强支

出执行与控制力度，避免出现超预算开支。

三、其他自评情况

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通过对履职效能、管理

效率等各方面进行了考核，考核自评得分为 99.58 分。详见

《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（无专项资金）》（附件

7-2）。

四、上年度绩效自评整改情况

对照上年度绩效自评工作中发现的自评问题，逐条整改。

1、自评表方面。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中所有指标的评分

依据表述不准确，缺少各项指标实际完成情况的详细分析，

未能有效支撑各项指标对应的得、扣分理由。

整改情况：本次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已详细描述指标评



分依据。

2、佐证材料提交方面。

（1）未按时报送正式函件。

整改情况：本次将严格按照省局文件要求正式行文至财

审处。

（2）缺少佐证材料清单、事项管理类佐证材料，报送

材料完整性不足。

整改情况：本次按要求提供佐证材料清单、事项管理类

佐证材料。

（3）绩效目标类佐证材料中缺少年初绩效目标申报表，

较难判断目标数据与年初申报预算时目标是否一致。

整改情况：已补充年初绩效目标申报表。

3、绩效信息公开方面。

未按规定及时在官网公开本部门的绩效信息。

整改情况：2021 年绩效自评将严格按照规定在官网及时

公开。


